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项目概况 

南京乐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由乐金电子（株）设立

的独资公司，公司租赁南京 LG 新港新技术有限公司其中一间厂房，主要进行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生产。 

为提高汽车配件市场竞争力，公司在现有租赁厂房的空置区域建设“菲亚特

克莱斯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子）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验收项目”）。

项目新增组装及检查设备，新建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生产线 1 条，建筑面积

约为 1328 平方米。目前已具备年产规格为 406mm×300mm×300mm 电机 10 万台

的生产能力。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委托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菲亚特克莱斯

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子）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关于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子）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宁开委行审许可字[2020]86 号）。 

目前，南京乐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

子）生产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验收项目”）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已同步

建设完成，并同时投入使用，具备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验收项目建设情况见表 1-1。 

表 1-1 验收项目建设情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子）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南京乐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46 号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设计建设内容 

公司在现有租赁厂房内新增组装及检查设备建设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生产线 1 条，建筑面积约为 1328 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规格为 406mm×300mm×300mm 的电机 10 万台。 

实际建设内容 

公司在现有租赁厂房内新增组装及检查设备建设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生产线 1 条，建筑面积约为 1328 平方米。目前已具备年产规格为

406mm×300mm×300mm 电机 10 万台的生产能力。 

开工日期 2020 年 9 月 全面建成时间 2021 年 2 月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1 年 3 月 现场调查时间 2021 年 4 月 

投资总概算 2318 万美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4.3 万美元 比例 0.19% 

实际总投资 2318 万美元 实际环保投资 4.3 万美元 比例 0.19%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

举如下： 

2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1 设计简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原则，验收项目的环保措施应与主体工程

同步实施。验收项目设计总投资 2318 万美元，其中环保工程设计投资 4.3 万美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19%。验收项目污染防治措施、处理效果及投资概算见

表 2.1-1。 

表 2-1 验收项目污染防治措施投资概算表 

类

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设施 

（设施数量、规模、处理

能力等） 

处理效果、执行标准或拟达标

准 

环保投资

（万元） 

环评

实际 

实际

情况 

废

气 

熔断烟

尘 
颗粒物 

负压收集+过滤网过滤系

统， 

处理效率达 90% 

非甲烷总烃参照执行天津市地

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

2020）表 1“汽车制造与维

修”中溶剂储运以及混合、搅

拌、清洗、涂装、烘干等工艺

对应限值和表 2 中对应厂界监

控点浓度限值，颗粒物执行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

级标准 

20.0 20.0 

滴液固

化废气 

非甲烷总

烃 

集气罩/负压收集+活性炭

吸附装置， 

处理效率达 80% 

无组织废气污染

物 
加强车间通风系统排放 2.0 2.0 

废

水 

生活污

水 

COD、

SS、氨

氮、总磷

和总氮 

20m3 化粪池预处理 

满足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

准后接管至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深度处理 

/ 

（依

托现

有） 

/ 

（依

托现

有） 

噪

声 

风机、

生产设

备等 

/ 
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

建筑消声等 

达《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 

3.0 3.0 

固

体

废

物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固体废物实现零排放 5.0 5.0 
一般工业固废 外售处置 

危险固废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环境管理 / 实现有效环境管理 / / 

清污分流、排污口规

范化设置 

依托南京 LG 新港新技术

有限公司规范化排污口 
实现有效监督 / / 

“以新带老”措施 

根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

[2019]327 号）中建设要求，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贮存设

施，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和特性进行分区、分类贮存，

同时加强内部风险设施建设。 

/ / 

总量控制 
项目大气污染物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平衡；废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纳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固废零排放 
/ / 

区域解决问题 无 / / 

合计 30.0 30.0 

2.2 施工简况 

验收项目的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按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同时投入使

用实际总投资 2318 万美元，其中环保工程实际投资 4.3 万美元（折合约 30 万

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0.19%。环评及其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与实际

情况对照如下： 

（1）本项目位于开发区尧新大道 346 号，系租用南京 LG 新港新技术有限

公司现有厂房从事生产活动。拟在现有厂房空置区域新增组装及检查设备，新建

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生产线 1 条。建成后，可形成年产规格为

406mm×300mm×300mm 的电机 10 万台。总投资 2318 万美元，环保投资 4.3 万

美元。根据环评结论，在落实报告表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

同意该项目建设。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46 号现有租赁

厂房，项目新增组装及检查设备，新建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生产线 1 条，建

筑面积约为 1328 平方米。目前已具备年产规格为 406mm×300mm×300mm 电

机 10 万台的生产能力。项目总投资 2318 万美元，环保投资 4.3 万美元。 

（2）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中，须落实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

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着重做好以下工

作： 

1、项目排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制，并做好与厂区内各市政管网的衔接工作，

雨、污依托现有，不得新增。人员生活废水经厂区化粪池处理后排开发区污水处

理厂。 



2、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电阻丝加热熔断工艺产生的废气经过滤网净化

装置处理达标后楼顶排放；线圈定型的滴液工艺废气及经降温冷却后的固化工艺、

高频工艺废气一并经活性炭装置达标后楼顶排放；排口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VOCs 参照执行《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3、落实隔声减振降噪措施，合理布局引风机、辅助设备冷却塔和空压机、

激光刻印机、压入机等噪声设备位置，选用低噪声型，确保边界噪声达到《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 

4、通过实行分类收集、安全贮存等，落实固废处理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统一清运；熔渣、废绝缘纸、废铜丝、废塑料绑带、废绑线、废金属屑、废

弃包装材料外售；不合格品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废浸渍树脂、废活性炭、废

过滤网、废空桶、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铅酸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

位安全处置，危废临时堆场建设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01)相关要求，做好防渗、防淋等措施，转移危废时应按要求办理转移手续。 

5、本项目(全厂)实施后，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核定为： 

废水≤908(3357)吨 /年，污染物接管量为 COD≤0.3178(0.8434)吨、NH3-

N≤0.0272(0.0935) 吨，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 COD≤0.0454(0.1679) 吨、NH3-

N≤0.005(0.0168)吨。 

废气排放量：颗粒物≤0.15(0.1559) 吨/年、VOCs≤0.1176(0.1176)吨/年。 

6、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工作。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定期

组织演练，防止生产过程中发生污染事件。按“报告表”要求落实日常监测计划，

做好监测工作。 

项目实际情况：1、验收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满足接管标准后，依

托南京 LG 新港新技术有限公司排水系统排入开发区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MST20210511012）

中监测数据计算可知：2021年 5月 13~14日，废水总排口的 pH值范围 7.30~7.38，

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的最大日均浓度分别为 84 毫克/升、64

毫克/升、8.97 毫克/升、17.5 毫克/升、2.57 毫克/升，均符合《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污水管网系统污水接纳标准》的要求。 



2、验收项目营运期废气主要为熔断烟尘、滴液固化废气和少量的高频废气。

滴液工段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设备上方安装的顶吸式集气罩收集后与经冷却器

冷却至 40℃以下的固化废气、高频废气合并，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

通过 3#15 米高排气筒排放，未被捕集的滴液废气在车间以无组织形式排放。熔

断烟尘经负压收集后通过过滤系统处理，经 3#15 米高排气筒排放。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MST20210511012

和 MST20210615030）中监测数据计算可知：2021 年 6 月 23~24 日监测期间，3#

排气筒出口中非甲烷总烃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为 5.03 毫克/立方米，最大小时排

放速率为 0.025 千克/小时，符合天津市地方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

制标准》（DB12/524-2020）表 1“汽车制造与维修”中溶剂储运以及混合、搅拌、

清洗、涂装、烘干等工艺对应限值；颗粒物的最大小时排放浓度为 3.2 毫克/立方

米，最大小时排放速率为 0.016 千克/小时，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2021 年 5 月 13~14 日监测期间，厂界无组

织非甲烷总烃的周界外最大小时浓度为 1.75 毫克/立方米，符合天津市地方标准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20）表 2 中限值；厂区内

无组织非甲烷总烃的生产厂房外 1 米处最大小时浓度为 1.97 毫克/立方米，符合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 A 表 A.1 特别排放

限值。 

3、验收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主要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基座、橡胶减

振垫，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设置加强生产厂房的密闭性等措施，以减轻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MST20210511012）

中监测数据计算可知：2021 年 5 月 13~14 日，厂界外监测点位昼间厂界噪声监

测值范围为 56.5~59.4dB(A)，夜间厂界噪声监测范围为 45.8~48.5dB(A)，监测结

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4、验收项目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

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固废的暂存场所须符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要求，防止二次污染。危险废物须规范处置。 

验收项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熔渣、废绝缘纸、废塑料绑带、

废绑线、废金属屑、废弃包装材料、不合格品交有经营许可单位处置；废浸渍树

脂、废空桶、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废铅酸蓄电池、废活性炭、废过滤网委托淮

安华昌固废处置有限公司等有资质单位处置。 

5、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号：

MST20210511012 和 MST20210615030）中监测数据计算可知：污染物总量核定

结果表明（根据监测时段对应生产工况折满负荷后）： 

全厂废水中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实际接管的排放量分别为 3357 吨/年

（≤3357 吨/年）、0.2432 吨/年（≤0.8434 吨/年）、0.0277 吨/年（≤0.0935 吨/年），

均符合环评及批复控制指标；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最终外排量分别为 3357

吨/年（≤3357 吨/年）、0.1679 吨/年（≤0.1679 吨/年）、0.0168 吨/年（≤0.0168 吨/

年），均符合环评及批复控制指标。 

验收项目废气中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分别为 0.01782 吨/年（<0.15

吨/年）、0.05027 吨/年（<0.1176 吨/年），符合环评及批复控制指标。 

6、验收项目已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工作。已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正在修

编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验收项目已按“报告表”要求制定日常监测计划。 

（3）落实《关于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江苏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的通知》与本项目的关联要求。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

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

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及时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生产。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的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按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并同时投入使用。目前正在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4）项目经批准后，如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拟采用的防

治污染及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排准之日起满 5 年方开工建设，

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已建设完成，对比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文件，验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

施，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等重大变动。 

2.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名称：菲亚特克莱斯勒 P4 电机（含定子转子）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 346 号 

建设单位：南京乐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竣工时间：2021 年 2 月 

建设项目试生产时间：2021 年 3 月 

验收工作启动时间：2021 年 4 月 

自主验收方式：自主验收 

验收监测单位：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2021 年 7 月 

验收结论：通过对该项目的实地勘察，验收项目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其规模、

功能及内容与环评报告及验收项目变动分析中的规模、功能及内容基本相符，该

项目较好的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已按环评要求落实到位，并

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2.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验收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

诉的内容。 

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安装报警系统： 

公司在作业现场及主干道路安装视频摄像探头进行监控，实施全天 24 小时

监控。 

（2）消防灭火系统： 

公司设置有消防灭火系统，在各消防重要部位均设有消防器材，每天安排人

员对消防器材和设施进行检查并作好相关记录，确保设施、器材有效，并保持消

防通道畅通。 



（3）危险废物泄漏预防 

厂区在可能产生危险废物泄漏处设置围堰、地面硬化并留有导沟，将产生的

废液流至废液池。危险目标周围设有可利用的安全、围截工具、消防、个体防护

的设备、器材，且各设施由专职部门进行维护，经常巡回检查。 

厂区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及危险废物临时存放处禁止吸烟、明火及高热源，以

防产生的可燃物发生火灾，爆炸的危险。危险品仓库应加强通风，空气流通。通

风不良、包装不密封、室温过高等现象发生都可能会导致及其严重的后果；仓管

工作人员及设备人员应经常巡回检查。 

（4）火灾、爆炸事故预防措施 

生产区域内禁止吸烟，出现明火，出现高热源。危险物质出现与空气接触时，

应及时控制。生产车间、库房等主要构筑物均设置避雷带。电气断路保护采用了

低压断路器，过负荷保护采用了热继电器座，配电室均设置了过电保护。 

3.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验收项目涉及废水排口 1 个、雨水排口 1 个、废气排放口 1 个，排污口已按

国家环保总局环监《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1996]470 号）及的《江

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要求》（苏环控[97]122 号文）要求设置与管理；

危废临时堆场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要求，

做到防渗、防腐、防淋等措施。 

3.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企业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取得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编号：

91320100MA1MEFLF2L001Z），有效期：2020 年 3 月 11 日至 2025 年 3 月 10 日。 

4 整改工作情况 

整改工作情况应说明项目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提出验收意

见后等各环节采取的各项整改工作、具体整改内容、整改时间及整改效果等，具

体内容如下： 

（1）强化环境安全(包括消防、安全等引起的次生/衍生环境安全)风险防范

管理，落实各项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管理要求，强化应急培训与应急演

练，确保环境安全风险防范充分有效。 

（2）依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开展自行监测。 



（3）对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

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的相关要求完善危废库，并做好危废台账工作，

确保危废及时转移处理。 


